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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 information’s iden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n the scene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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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aling with the road traffic accident is based on identifying and applying the trace information in the traffic scene 
correctly. These traces from the scene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s iden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start 
with the basic theory, full traces on the scene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 on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form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with emphasis on traces of all types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 at the sce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as well as traces of 
information through these applications can be achieved in order to promote road traffic information signs at the scene of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fully operational level, and thus to break the road traffic accidents and traffic bottlenecks in the 
role of transport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signs at the scene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cases has played a 
crucial role, must pay attention to road traffic accidents at the scene to identify traces of the information, and a corresponding 
increase in road traffic accidents at the scene of the application level trace inform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traffic accident 
scene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 so as the job on discovering the information hidden in the scene. Therefore, how to carry 
out the identifying and applying of traffic accident scene traces bett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dealing with the job and make the 
manage the traffic is connected with the rights of victim and developing of road and traffic transferring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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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开展的基础是能够正确地辨识和应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

息辨识与应用的研究和发展状况等基本理论入手，全面阐述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的概念、形成及分类，重点强调各类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的特点，以及通过这些痕迹信息可以实现的应用，以此来推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的辨识

与应用工作的全面开展、水平提高，进而解决道路交通事故对道路及其交通运输发展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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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道路建设和道路交通运输发展迅速，道路交通事故也频繁发生：2008 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265204 起，造成

73484 人死亡、304919 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 10.1 亿元。道路交通事故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了道路建设与交通运输的发展，

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有必要切实提高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水平，以加强对道路交通的管理。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的主要方面是对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的勘查检验。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是指在道路交通

事故现场存在着的大量的相关痕迹信息。这些痕迹信息包括车体痕迹、人体痕迹、地面痕迹、附着物痕迹、散落物痕迹以及

其他痕迹；其利用价值高，常常能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事故发生的原因、事故发生的过程；对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的勘查检

验还可以为认定肇事车辆、推定事故责任提供有力的依据。随着当事人法律意识的加强，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数量的增多，以

及进入诉讼程序案件数量的增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加大了对相关证据，特别是痕迹物证的需求。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

各类痕迹物证信息普遍大量存在，准确辨识和应用道路交通事故痕迹信息能够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但

是由于一些原因，如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及现场自身有诸多特点，事故处理民警知识水平、认识水平的局限，常常导致一些

有用的现场痕迹信息会被忽略，事故真相不能得以查明。由此可知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的发现、提取和检验鉴定工作

存在一定的误区，必须有效增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人员应用痕迹信息的意识，因此需要对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加深理解和

认识。 

2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辨识与应用概述 

2.1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的概念及特点 

2.1.1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的概念 

道路交通事故形成的痕迹统称为道路交通事故痕迹，具体指在道路交通事故和逃逸案件的发生过程中，车辆与其他车辆

或物体相接触和相互作用时，在彼此间的作用面上形成的形象痕迹、整体分离痕迹和表面附着痕迹。广义痕迹是指一切与交

通事故有关的痕迹，狭义痕迹是指事故发生后遗留在现场地面、车辆、人体及有关物体表面能够证明事故事实的各种印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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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损的状态。狭义痕迹是交通事故鉴定的主要依据。 

2.1.2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的特点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的客观性。作为物证的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人的主观想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反

映。道路交通事故痕迹信息比证人证言更能客观地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的关联性。只有与道路交通事故有关联的痕迹信息才能作为物证，与道路交通事故无关，或者是与此

次道路交通事故无关的痕迹信息不能作为物证。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的关联性来源于证据的相关性，是物证的最基本属性。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的稳定性。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由于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只要及时收集、固定，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目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道路交通事故痕迹不能及时提取。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来源的多样性。道路交通事故痕迹既可能来源于车辆、地面，也可能来源于受害人衣物、身体。任何

一个涉及事故的人、车、物，都可能留有能证明事故真实情况的痕迹信息。 

2.2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的分类及形成 

2.2.1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的分类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有其自身特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41-2005）》,根据其形成原因与承

痕客体，可将其划分为车体痕迹、人体痕迹、地面痕迹、附着物痕迹、散落物痕迹及其他痕迹等 。 

车体痕迹是车辆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与其他车辆、人体、物体碰撞接触，造成车辆变形和破损遗留在车体上的印迹，以及

车体上的灰尘或其他附着物等确实留下的印迹。 

人体痕迹是指人员在交通事故中与车辆、道路、物体相接触，留在伤亡人员衣着和体表上的印迹。人体痕迹包括人体体

表痕迹、人体衣着痕迹和人体卧倒痕迹。 

地面痕迹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事故车辆车体及相关部件、人体以及与事故有关的物件等与地面接触而遗留在交通事

故现场的印迹。 

附着物痕迹是在交通事故中形成，粘附在事故车辆、人体、地面及其他物体表面，能证明交通事故真实情况的痕迹。 

散落物痕迹是遗留在交通事故现场，能够证明交通事故真实情况的物品与物质。 

其他痕迹主要是道路交通事故中与车辆、物体或人体与树木、道路交通设施、建筑物等接触，遗留在树木、道路交通设

施、建筑物等表面的印迹。 

2.2.2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的形成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是肇事主体车辆与被撞客体车辆、人畜或其他物体等相互接触形成的。由于接触方式、接触部位、作

用力方向和大小的不同，将形成不同的道路交通事故痕迹。一般我们把肇事主体车辆简称为造痕体，把被撞车辆、人畜或其

他物体简称为承痕体。造痕体与承痕体以垂直或接近垂直的方式接触时，两个接触面不发生相对滑动所形成的痕迹，不改变

造痕体的外部结构形象，而是反映的形象完整，轮廓清晰。如碾压痕迹、对撞痕迹等。造痕体与承痕体以倾斜的方式接触时，

两个接触面发生了相对滑动，形成的痕迹反映造痕体外部结构特征的规律性变化，如侧滑痕迹、刮擦痕迹等。造痕体接触面

上的点状结构形成线状形态，线状结构形成线状或面状形态。造痕体与承痕体的接触部位为车辆的易损零部件时，将会形成

整体分离痕迹，如车辆挡风玻璃、反光镜、水箱子、大灯罩、转向灯罩等经受强力撞击时发生破碎或断裂。 

当承痕体的表面硬度小于造痕体的硬度时，二者相接触后，造痕体的表面结构特征可在承痕体表面形成凹凸形象的立体

痕迹。如果承痕体的表面硬度大于造痕体，或者虽然承痕体的表面硬度小于造痕体，但是由于二者接触时力量较小，造痕体

未能突破承痕体表层物质，因而形成平面痕迹。肇事方的接触部位将形成物质的单向或双向的转移会形成附着物痕迹：物质

或是在强力作用下，形态发生变化而产生了一定粘性的物质；或者是脱落和转移的微量或超微量物质，由于肇事双方之间的

撞击或刮擦作用，对物体产生了一定的衣服性和附着力，粘附在车辆、人体或其他物体表面。 

道路交通事故过程中脱落的体积较大、较重的物质，不能粘附在车辆、人体或其他物体表面，往往散落于现场，形成散

落物痕迹。如车辆易损部件及其表面物质，车载货物，都有可能在事故发生时，由于碰撞、惯性而散落于事故现场。 

2.3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辨识 

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事故当事人常常隐瞒、捏造事实来掩盖事故发生的真实过程，以达到减轻或逃避自己应负

责任的目的。为了再现事故发生的真实过程，以达到惩罚肇事者，还受害者一个公道，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民警应该采取现场

勘查、调查访问、车辆检验、人体检验等科学方法，积极获取各种证据材料，并在证据材料充分完整的情况下，进行综合分

析推断，确定肇事车辆，得出准确结论，证实案件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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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车体痕迹的辨识 

由于车体痕迹的形成过程会遵循痕迹形成的一般客观规律，车体痕迹的造痕客体和承痕客体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比较容

易发现和确定。但是，车体与其他物体接触而形成的时间极为短暂，几乎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确定痕迹的造痕客体

和承痕客体时，必须在充分考虑交通参与者生理状况、天气状况、道路环境、车辆状况的基础上，利用运动学、力学等理论

知识，对车辆以及与其接触的物体可能的运动状态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车体痕迹的特点如下： 

（1）交通事故中的车体痕迹一般范围较大，种类和特征明显，容易被发现； 

（2）造痕客体和承痕客体之间往往有微量物质交换，可以通过物质分析对其进行种属认定；特别是机动车与人员相接

触形成的车体痕迹，大多数为附着痕迹，车体上一般有纤维、毛发、 血迹、人体组织等附着物； 

（3）车体痕迹以碰撞、刮擦痕迹为主。碰撞多为立体的凹陷状痕迹、孔洞状痕迹和整体分离痕迹；刮擦痕迹一般是平

面痕迹，有线条状痕迹和大面积的凹陷状痕迹； 

（4）车体痕迹多数为动态痕迹。车辆碰撞时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的，碰撞力的大小、方向、角度、作用部位等因素，

都对车体痕迹特征构成影响。车辆碰撞过程或刮擦过程中，地面的不平整度引起的车体振动是随机的，如果机动车与机动车

发生碰撞，有时双方机动车都产生变形，而由此引起的车体痕迹往往更加复杂。车体痕迹的动态性使痕迹的对比检验和同一

认定变得十分困难； 

（5）车体痕迹的形成遵循运动学、力学等客观规律，伪造的车体痕迹比较容易分辨。 

车体痕迹大多是在现场勘查和对车体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发现的，一般情况下通过肉眼观察的方法，基本上可以发现车体

痕迹。但是对车内的痕迹有时候则需要结合车辆运动的状态分析，才能发现人体碰撞车体所形成的痕迹。另外还可以通过普

通光源不同角度照射、多波段光源、荧光显现、试剂显现等方法，发现肉眼直接观察不容易发现的痕迹。 

寻找和发现车体痕迹时要注意：车体前部痕迹一般反映在前保险杠、车号牌、前照明灯圈、散热窗、翼子板、风挡玻璃

框和发动机盖等处；车体侧面痕迹形成的重点部位是翼子板外侧、后视镜、车门及其脚踏板、货车车厢角及其拦板、轮胎外

侧壁、后轮挡泥板、客车车身侧面和车裙等部位；汽车底盘痕迹的重点部位是转向横、竖拉杆和发动机油底壳、前后轴的外

部、差速器外壳、排气管、车裙下沿以及彻底其他部位；对摩托车、自行车痕迹的检验，着重勘查最先接触部位的痕迹，勘

验痕迹的部位、形状、面积和距地面的高度，还要勘验车体变形痕迹和与地面撞击、摩擦形成的痕迹。 

不论通过何种方法发现的车体痕迹，首先都必须对其进行确认。一是确认痕迹是否与此次案件有关，因为车体上的痕迹

不一定是一次形成的，有些痕迹可能与本案无关；二是确认痕迹形成的顺序，车体痕迹是否为第一次接触形成的痕迹。确认

的方法一般采用造痕客体与承痕客体比对法、运动状态分析法和分别检验法。 

常见的车体痕迹主要有：撞击痕、刮擦痕、分离痕迹、刺钩痕迹、撞折痕迹、车体平面痕迹等。 

撞击痕迹是肇事车辆某部位与客体碰撞时受撞表面发生永久变形而形成的坑窝痕迹，反映为凹陷状（如图 2.1）。撞击痕

迹的形成是车辆某部位与承受客体有一定距离的情况下，由于力的作用而向客体撞击，与接触的瞬间产生冲量，使物体表面

发生形变而产生的痕迹。一般是一次撞击只能产生一处痕迹。撞击类型的痕迹特征、种类特征是压痕的轮廓形态；个别特征

是压痕中凹凸坑丘的具体结构、形态、相互关系等。刮擦痕迹是肇事车辆与承受客体在碰撞过程中，接触部位沿被破坏客体

表面擦划，在承受客体表层形成的凹凸线条痕迹（如图 2.2）。 

 

 

 

 

 

 

图 2.1 车体撞击痕迹                                       图 2.2 车体刮擦痕迹 

刮擦痕迹时车辆某部位在力的作用下挤压或划破客体，并相对平移，从而使客体表面层留下凹凸线条状的痕迹。主要表

现为：一是客体被挤压而凹陷形成；二是客体表层的物质被剥离而形成；三是造痕客体在形成痕迹过程中由于本身硬度不够，

而在自身表层被剥离而留下痕迹。刮擦痕迹的特点：多伴随撞击、刺钩痕迹出现。刮擦类痕迹，因其变化较大，所以一般情

况下以线痕的基本轮廓和形态作为种类特征。个别特征是单一凸线条和凹线条的具体结构形态。 

车体分离痕迹，是指车辆或车辆的某部分整体，由于某一行为作用而分离的若干部分时所形成的痕迹。车体分离痕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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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调查中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肇事逃逸的车辆，可通过车体分离痕迹直接认定肇事车辆。车体分

离痕迹的特征是整体被分离成若干部分时，在分离物上能反映分离物与整体关系的特点。包括整体分离物本身固有特征，分

离时形成的特征和被分离物的附加特征。 

车体平面痕迹是车体与其他车辆或物体相接触后，车体外形未发生变化，只是在车体表面上涂上或被带走一层附着物质

而形成的痕迹。其中涂上一层物质的称为车体表面加层痕迹（如图 2.3），如：自行车车把等塑料物质与车体表面接触形成薄

膜状痕迹，以及车体表面附着血迹等。车体表面被带走一层物质的称为减层平面痕迹（如图 2.4），如：车体表面的油漆、灰

尘等附着物质因擦划脱落而形成的痕迹等。 

 

 

 

 

 

 

 

图 2.3 车体加层痕迹                                      图 2.4 车体减层痕迹 

2.3.2 人体痕迹的辨识 

人体体表痕迹的形成主要是两个方面：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人体受到车辆的撞击、刮擦和碾压作用，在人体上遗留的损

伤痕迹；人体被撞倒或抛起摔在地面上形成的损伤痕迹。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人体损伤主要是撞击伤、碾压伤、摔伤和加减

速损伤。碰撞伤又称撞击伤，是指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与人体相接触而造成人体的损伤（如图 2.5）。撞击伤一般会形成人体体

表的表皮脱落、皮下出血，以及骨折。撞击伤形成的部位与交通方式、撞击的部位、撞击速度等几方面因素有关；在一些事

故情况复杂时还会形成对应的二次损伤。碾压伤是指人体被车辆轮胎碾压所形成的损伤。根据车型、载重、行驶速度以及人

体被碾压部位不同，所以造成的人体损伤各不一样。机动车对人体碾压时：常常会在被碾压人的衣服上遗留轮胎花纹印痕；

有时会在人体皮肤上造成轮胎花纹表皮脱落和皮下出血；被碾压部位会出现骨折、出血、皮肉脱落、组织挫灭及肢体离断、

躯体变形；严重者会形成脏器破裂，脑及其胸、腹腔脏器被挤压出体外，在地面上可见人体卧倒和人体组织痕迹；车轮碾压

人体的肩、腹、髋等部位时，可在颈、腋、腹股沟处形成伸展伤痕迹。 

人体衣着痕迹的形成原因是：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者身穿的衣着因车辆撞击、刮擦和碾压作用，在衣服上留下的破损、

印压、变形、污染和附着印迹。人体与其他物体（如地面）相接触，也会因摩擦作用在衣服上形成痕迹。由于力的作用方式、

大小不同，衣着织物的材料的不同，使得衣着痕迹的表现形态也不同。人体衣着外表痕迹分为破损痕迹、碾压痕迹和附着痕

迹三类。破损痕迹是指人体衣着被车辆、物体碰撞、刮擦、碾压后造成的衣着损坏痕迹，包括撕裂、孔洞、开缝、脱扣等破

损痕迹。撞擦撕裂痕是车辆的突出部位与受害人衣服形成碰撞和刮擦时，衣服会发生撕裂（如图 2.6）。 

 

 

 

图 2.5 人体撞击痕迹                                图 2.6 人体衣着撕裂痕迹 

钩挂撕裂痕是衣服上两个裂痕相交所形成的特有撕裂；它是刺痕形成瞬间伴有拉力的情况下形成的；作用力方向与纺织

品经纬纹理一致时，破损形状顺着经纬线成长条形，作用力与纺织经纬纹理成一定角度时，其破损形状通常是三角形或矩形。

撞击形成的衣服孔洞一般是车辆的外表凸起部位与人体衣着相接触造成的；而碾压形成的衣服孔洞一般是由硌垫或撕裂造成

的（如图 2.7）。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衣服孔洞状破损痕迹是最常见的痕迹。碾压痕迹是指衣着被轮胎碾压后，在衣着表面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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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胎面花纹、褶皱或散点状破损等痕迹（如图 2.8）。碾压痕迹的一般特征是在衣着表面留下轮胎胎面花纹，被碾压部位一

般都呈现横向的褶皱，纺织物牢度明显降低，表面纤维被压平等。 

 

 

 

 

 

 

图 2.7 衣服装机孔洞状痕迹                                            图 2.8 衣着碾压痕迹 

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时，要仔细观察地面上是否有人体擦痕和刹车痕迹；衣服有无被轮胎碾压过的痕迹，被碾压过

的衣服多留下较清楚的轮胎印痕，如受害人被碾压后翻转，衣服上可留有车体底面凸出部位的印痕，有时留下油垢或染料的

痕迹；衣服有无被车辆突出部位撞击或挂住，或形成破损、特征及附着车辆破损的碎片和涂料；衣服有无因摔倒在地形成的

破损，由于衣服与粗糙地面接触，纺织纤维常引起断离起毛或间隙增大；注意受害人的鞋底状态的检查，有时可以再现受害

人受害时的状态。 

2.3.3 地面痕迹的辨识 

地面痕迹可分为撞击痕迹、刮擦痕迹、挫压痕迹和地面轮胎痕迹及其他痕迹五种。前两种地面痕迹的特点是地面材质受

到实质性破坏，后三种地面痕迹的特点是地面材质一般没有受到实质性损坏，而是在路表面上附着了其他物质。 

撞击痕迹是车辆碰撞过程中，沉重或尖锐的零部件或车辆装载物品脱落撞击地面形成的坑凹或沟槽。常见的车体部件的

撞击痕迹有转向横拉杆球头销脱落撞击痕迹，方向机脱落撞击痕迹，变速器撞击痕迹，传动轴脱落撞击痕迹，油底壳撞击痕

迹，半轴脱出撞击痕迹，轮胎脱落撞击痕迹等。这些撞击痕迹大多是第一次碰撞形成的凹坑或沟槽，一般可以直接在现场进

行比对勘验，但是要注意在清理事故地点时也常会形成各种地面损伤痕迹。地面撞击痕迹是确定车辆碰撞接触点精确位置的

重要方法。刮擦痕迹指的是车辆部件或所载货物虽然脱落，但没有和车辆分离，在撞击痕迹形成后，由于车辆继续运动，拖

动车体部件或货物与地面之间产生滑移而形成的痕迹（如图 2.9）。刮擦痕迹多产生于撞击痕迹之后，对地面形成损伤痕迹，

痕迹特征一般呈条状、连续。地面上划痕，往往粘有汽车车上相对位置的磨损粉末；而汽车上被地面划伤的部位，也往往粘

有地面的材料，因此要特别注意观察。挫压痕迹是受一定压力的摩擦痕迹，一般按形成机理可分为轮胎挫压痕迹、鞋底挫压

痕迹和人体挫压痕迹等。机动车轮胎的挫压痕迹较正常的轮胎制动痕迹宽，且方向往往偏离车辆原来的行驶方向（如图 2.10）。

自行车轮胎的挫压痕迹一般都是横向的呈水纹状。车辆碰撞行人，也常在地面上留下鞋底的挫压痕迹。痕迹特征从重到轻，

重端是车辆的驶来方向，并可将痕迹起点定为事故的接触点。挫压痕迹区别于撞击的刮擦痕迹的重要特点是相互作用时间短；

痕迹大多是以加层痕迹形态生成于地面的；一般情况下，地面并没有实质性破坏。轮胎在地面上形成的挫压印要根据其他地

面轮胎痕迹及车辆的中止位置加以发现和确定。 

 

 

 

 

 

 

图 2.9 地面刮擦痕迹                                         图 2.10 地面轮胎挫压痕迹 

地面轮胎痕迹的特征主要与轮胎外部结构特征、作用方式及作用力的大小等有关。地面轮胎痕迹可以反映出轮胎胎面花

纹特征、胎面磨损特征及机械损伤痕迹。地面轮胎痕迹是车辆轮胎相对于地面作滚动、滑动等运动时，留在地面上的印痕，

因此根据轮胎相对于地面运动的状态的不同，轮胎痕迹可分为滚印、压印、拖印（如图 2.11）、侧滑印四类。地面轮胎痕迹

分类较多，作用也各不相同，因此勘验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地面轮胎痕迹时要尤其注意各类轮胎痕迹的特点、形态，并采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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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法，以帮助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 

滚印能够清晰地反映出轮胎胎面花纹形态、花纹组合特征及胎面磨损和机械损伤特征；在正常情况下，滚印痕迹的宽度

与轮胎胎面的宽度基本上一致。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验人员一定要对轮距、轮胎痕迹宽度进行测量，对轮胎的花纹特征，

以及一些具有特点的轮胎损伤、磨损痕迹要进细致拍照固定。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常见车辆制动过程中产生的制动压印。

压印痕迹显示的胎面花纹特征沿着车辆运动方向有所延长，其宽度和胎面宽度一致；压印也可以反映轮胎花纹特征，勘验道

路交通事故现场时要注意发现。拖印在正常情况下呈黑色线条状，一般不能显示胎面花纹，痕迹宽度和胎面宽度基本一致；

痕迹的宽度和形状与轮胎胎面花纹类型、轮胎气压、车辆载重以及车辆的运动状态有关。拖印可以帮助确定车辆的最终停车

位置，但实践中为了及时抢救伤员和恢复交通，而对事故原始状态下的车辆进行了移位，这时事故处理民警应及早知道现场

变动情况。两条平行拖印的间隔、拖印的宽度、拖印的纵向条纹等都是正确确定拖印的依据。侧滑印分转向侧滑印、制动侧

滑印、驱动侧滑印和碰撞侧滑（如图 2.12）；转向侧滑印痕的外侧变得更黑，另外由于转向离心力的作用，使得外侧车轮的

侧滑印痕比内侧车轮的印痕更重、更清晰；制动侧滑印和驱动侧滑印痕迹反映要结合车辆运动状态分析；碰撞侧滑印的轮胎

印痕突然转折，转折后的痕迹宽度比原来痕迹宽度宽，轮胎痕迹转折的方向和角度可以通过碰撞作用力分析确定。 

                                           

 

 

 

 

 

图 2.11 地面轮胎拖印痕迹                                     图 2.12 地面碰撞侧滑印痕 

2.3.4 附着物痕迹的辨识 

造痕体与承痕体互相接触，并以强力撞击或刮擦，才能造成物质的脱落和转移。因此，道路交通事故附着物一般存在于

造痕体或承痕体的接触部位。具有飞溅或飞散性能的液体和物质，将粘附在接触部位或远离接触部位。 

车辆发生碰撞时，肇事主体车辆的表层油漆会附着在被撞客体车辆的表面上（如图 2.13）；被撞客体车辆的表层油漆也

会附着在肇事主体车辆的表面上；被撞客体车辆的表层油漆和肇事主体车辆的表层油漆由于撞击刮擦的作用会交叉转移而相

互附着在对方的车体表面上；当车辆撞击刮擦人体时，车体的表漆有时会附着在被撞击刮擦的人体穿着的外衣表面上。若肇

事车辆与人体撞击刮擦的接触部位的车体部件是尖锐的突起或相对粗糙的表面，被撞击刮擦的人体为头面部或四肢外表的裸

露部位，则在肇事车辆的接触部位容易留下毛发、血迹（如图 2.14）和人体组织等法医学物证；当肇事车辆的前挡风玻璃为

夹层玻璃时，在因撞击破裂的车前挡风玻璃表面常会留下毛发、血迹和人体组织等法医学物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区分由于

车辆在使用过程中车体表面会粘附其它家禽、动物的毛发、血迹及组织，要在甄别和确定是否是人体的毛发、血迹和人体组

织等事故痕迹物证后再考虑提取利用 

 

 

 

 

 

 

图 2.13 油漆附着物痕迹                                                 图 2.14 血液附着物痕迹 

纤维物质由于其本身的细微不易被发现，同时由于细微的纤维物质大多粘附在车体接触部位外表面的暴露部位上，非常

容易因空气的流动而脱落消失，因此，纤维物质要作为物证利用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肇事车辆在与人体的接触部位

表面要相对粗糙、坚硬或具有尖锐的突出部位；肇事车辆撞擦接触的部位是人体的头部或衣服等具有毛发或纤维的部位；肇

事车辆在与人体的接触过程中的撞击刮擦的作用力较大且作用时间短暂； 事故发生后撞击刮擦的接触部位保护较好且勘查

提取迅速及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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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附在造痕体或承痕体表面的道路交通事故附着物往往是微量甚至是超微量的，用肉眼难以发现和辨别，需要借助于放

大镜或显微镜进行观察。在观察道路交通事故附着物的过程中，会出现附着物颜色比脱落部位的原始物质颜色浅淡，其原因

是附着物形小量微，还有的是因为造痕体或承痕体表层为多种颜色混杂的物质。道路交通事故附着物的颜色不能作为排除的

依据，一定要细心观察分析，并辅之以科学检验，确定其是否与案件有关，以及是否能证明案件事实。 

2.3.5 散落物痕迹的辨识 

散落物痕迹辨识比较复杂，不仅需要现场勘查人员具备较强的观察力，更需要他们具备足够的经验。道路交通肇事现场

的事故散落物因体积较大、较重，不能粘附在与事故相关的车辆、人体和其他物体表面，一般散落遗留在现场道路的表面上、

路旁的沟渠中和道路外侧的物面上。在勘查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时，勘查人员要从整体上注意散落物的分布形态（如图 2.15），

这有助于准确把握车辆的运动轨迹，从而有助于对车辆的撞击顺序鉴定。要注意三落伍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民警还应当

注意收集事故车辆上具有明显特征的散落物细节，这对于确定事故车辆碰撞后的行驶速度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道路交通事故

散落物一般是车辆零部件、玻璃碎片或漆片等，体积大，数量多，比较容易寻找和提取。道路交通事故散落物多散落在道路

交通事故地面，有时也会被抛向路肩或边沟内。在一些事故逃逸现场，车辆上遗留的散落物往往是确认肇事嫌疑车辆的主要

证据（如图 2.16）。 

 

 

 

 

 

 

 

 

图 2.15 散落物痕迹分布形态                                      图 2.16 散落物认定肇事车辆 

2.3.6 其他痕迹的辨识 

其他痕迹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往往会混杂一些非事故痕迹，以及非本次事故痕迹，这需要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人员认

真辨识，通过痕迹的新旧程度、痕迹形状及大小、位置、高度、方向来排除干扰，必要时，可以通过寻找对应痕迹、提取化

验鉴定等比较复杂的方法排除干扰。 

其他痕迹广泛的存在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周围，而现场急救、群众围观也有可能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其他痕迹的灭

失和破坏，因此，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民警需要在抢救伤者的同时，及时划定警戒范围，以确保对痕迹，特别是对其它痕迹

信息的保护。  

3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应用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物证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最直接、证明效力最高的证据。它不仅能证明道路交通事故的真实情

况，而且可以帮助核实其它证据的可靠性。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有着很重要的应用。通过实践

发现，目前基层交通事故处理部门主要需要通过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物证检验解决以下问题：再现肇事车辆行驶速度，确

定肇事车辆行驶方向，确定第一碰撞点，确定接触角度，认定肇事逃逸车辆。 

3.1 判定事故车辆行驶速度 

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判定事故车辆行驶速度是很重要一个方面。一般可以利用车辆轮胎拖印痕迹计算事故车辆

行驶速度，或者利用人体卧倒痕迹、散落物痕迹分布形态推断事故时的车辆速度。 

应用动力学原理、能量守恒定律或事故实验法，根据不同路面上留下的一定长度的拖印，可以求出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的

车速。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在紧急情况下，由于驾驶员采取制动，轮胎会在路面上留下拖印。通过制动拖痕的长度和路面附

着系数，可以推算车辆行驶速度。尽管所求出的车速是一个大致值，但也是可以大致确定制动前的速度的区域范围，从而判

断出事故车辆是否超速行驶，为正确认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奠定基础。 

确定人体卧倒位置和车辆停止位置，可以测量出人员被撞出的距离，根据有关动力学原理、能量守恒定律等进行粗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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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推算出车辆撞人时的速度。同样的原理和方法，如果知道散落物的垂直高度与水平飞行距离, 利用经典的牛顿动力学理

论可以解决事故车辆碰撞后的车速问题。但实际运用时会存在两个困难：一是抛撒物的水平飞行终点容易确定，但其起点难

以确定；二是抛撒物的高度的确定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可以选择事故车体上的两个或以上典型部件，在道路交通事

故现场测量时就只需测量出这两个典型部件的水平距离，从而回避抛撒部件的水平起点的确定，而且由于选择的是车体上的

典型部件，因此抛撤物的垂直高度差容易确定，这样就可以帮助确定事故车辆的车速。 

3.2 确定事故车辆行驶方向 

确定事故车辆行驶方向，对于确定事故真实情况，划分事故责任，以及确认肇事逃逸车辆方向，查缉肇事车辆有重要意

义。确定事故车辆行驶方向的方法有很多，包括利用人体表皮剥脱痕迹、衣着痕迹、地面轮胎痕迹、以及油漆附着痕迹、散

落物痕迹等。 

轮胎的碾压会造成人体表皮剥脱痕迹和人体衣着痕迹。表皮剥脱的方向，可指明力的作用方向，若表皮部分剥脱即形成

瓣状游离可清楚地指明剥脱的方向，即游离缘为起始端尚与健康皮肤相连接处为终止端。有时轮胎碾压在皮肤上，压伤部出

现鳞状的伤痕，“鳞片”顺向车辆驶来方向。衣着被轮胎碾压时形成的是衣服发生撕裂，在衣着的接触部位形成的唇形状折

叠痕撞擦撕裂痕。长唇形皱褶右侧边缘印迹明显，并附着有砂土；左侧边缘印迹较轻，界线也不清晰。由此可以推断车轮是

从左向右碾压过去的。衣着碾压皱褶是由于车轮转动力强，被碾压衣着逆着行驶方向折叠，形成了一侧边缘清楚，另一侧边

缘不清楚地唇状痕迹。因此，找出未直接碾压的皱折，并观察其边缘情况就可以推断碾压的方向，即车辆从边缘不清楚的一

侧向边缘清楚的一侧行驶的。 

通过地面轮胎痕迹判断事故车辆行驶方向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是根据尘土分布分析判断、根据转弯处的轮胎摩擦痕迹判

断、根据制动痕迹判断、轮胎花纹颜色深浅判断以及立体轮胎痕迹判断。车速慢时尘土花纹形态呈弧状，并从轮胎痕迹两侧

向中心聚，汇聚点指向微型车方向；车速快时，尘土花纹在轮胎痕迹上呈树枝状，树枝展开的方向为行驶方向。汽车在柏油

或水泥路面上转弯，则在转弯处的轮胎痕迹上形成相互平行的倾斜线条，线条痕迹与车辆行驶方向成锐角。汽车在柏油、水

泥及其它较硬路面上制动，轮胎花纹由清晰逐渐模糊的方向或拖痕由轻到重的方向为车辆行驶方向；汽车在松软路面及夏季

柏油路面上紧急制动，在停止处会形成凹陷。横向花纹轮胎或横向花纹沟较宽的轮胎，在柏油、水泥或较硬的路面上行驶，

花纹块先接触路面的一侧形成的痕迹颜色深，后接触路的一侧痕迹颜色较浅，因此在同一花纹块上，痕迹颜色由深至浅的方

向为行驶方向。在松软路面行驶形成的立体痕迹，可简单理解为痕迹上的线条由下至上的倾斜方向为行驶方向，以及立体轮

胎痕迹由实到虚的方向为行驶方向。 

油漆成膜物质的物理强度远低于车辆上的其他物质，并具有一定可塑性。事故发生时，会使油漆变形脱落并以特定的形

态留在对方的接触部位，通过仔细观察附着油漆的形态，以及油漆表面的擦划线条方向，可以判定事故发生时接触双方的相

对运动方向。车辆发生事故时，车辆上所载货物以及车辆易碎零部件，会由于惯性以及运动状态的改变，沿原来的车辆行驶

方向散落、抛离出去。因此从整体上把握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散落物痕迹的分布状态，合理分析即可确定原始车辆行驶方向。 

3.3 确定第一碰撞点 

确定事故发生时第一碰撞点，对于重建事故现场、确定事故责任有重要意义。确定事故发生的第一碰撞点是比较困难的。

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行人、自行车、摩托车与汽车碰撞，由于碰撞双方质量相差悬殊，人的鞋底、自行车轮胎等都可以在路面

上挫划而留下鞋底或轮胎挫印，这种挫印一般都较短，且始端印痕深重而尾端呈扫帚状，这种痕迹较为宝贵，一经发现即可

确定为碰撞点。被汽车撞倒的自行车、摩托车、助动车的车把、轮轴、脚蹬等都是较为坚硬的构件，在触地运动中会留下深

浅不一的沟槽状痕迹或较深的磕碰状凹痕；车辆相撞后使部件断裂或车上装载物脱离而掉落在路面上，当这些物件有一定质

量时也会形成磕划、撞击痕迹。地面磕划撞击痕迹、人体在路面上的挫印都可以精确确定车辆碰撞接触点位置。 

事故发生时车轮突然受到侧向或纵向的撞击力，使车辆受到侧向外力的作用，推动轮胎偏离原行进方向，使轮胎侧向拖

移产生“粗线条”状侧滑印，该“线条”的始端就是侧滑印的折变点，而该折变点就是撞击瞬间该轮所在位置。在勘查道路

交通事故现场时，先根据被撞车车体上的碰撞痕迹分析撞击方向，根据方向再寻找侧滑印“粗线条”的始端，即折变点；再

根据折变点的位置结合车辆大小的有关距离确定碰撞点。在实际现场中这个折变点稍呈折角，这是由于被撞时车辆受惯性力

和撞击力复合作用，被撞击车车速越快折角越明显。车辆在制动过程中因碰撞引起的侧滑，是指车辆轮胎已被制动，在拖印

延长过程中遭受侧向外力使拖印突然向侧向转折，使制动拖印变成折线，这个折角就是侧滑印的折变点，这种折变点较明显，

其痕迹特点是制动拖印与侧滑印形状差不多，均为平面侧滑，侧滑印宽度稍大些且折角明显。在勘查事故现场时只要找到这

个折变点，就可以根据上述方法确定事故碰撞点。最后还可以通过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散落物痕迹和人体倒卧痕迹来分析事故

碰撞点。在勘查事故现场时，通过在路面上寻找血迹、呕吐物、人体压痕以及毛发、人体组织等细小附着物来确定人体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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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计算出行人倒地位置与碰撞点间的距离，从而找到碰撞点。 

3.4 确定接触角度 

确定接触角度主要是为了查清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并帮助划分道路交通事故双方的责任。通过地面轮胎痕迹、

车体刮擦痕及车体撞击痕迹可以准确确定接触角度。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时，车辆的轮胎可能会在地面上留下各种轮胎痕迹。

在这些痕迹中，滚印、压印、拖印能够帮助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人员确定事故车辆在发生碰撞前的行驶路线，进而确定事

故车辆与其它车辆或人或道路设施、建筑物等的接触角度。 

车体刮擦痕迹能反映车体表面与其它车辆或物体接触，是受摩擦力作用，在车体表面形成的线状、带状、片状的平面痕

迹或凹陷、撕裂的立体痕迹。只需要加以认真观察和详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因两接触物体表面切线方向作用力形成的塑性变

形；通过痕迹的立体反映，也就可以大致确定车辆发生碰撞时的接触角度。车体撞击痕迹也可以比较好的反映车辆碰撞时的

接触角度。车体撞击痕迹的立体形态能够精确反映撞击或被撞击部位的造型，要确定车辆发生碰撞时的接触角度，必须仔细

观察车辆撞击或被撞击部位的几何形态，然后结合对应被撞击或撞击部位的几何形态分析确定。 

3.5 认定肇事逃逸车辆 

道路交通事故逃逸，是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驾车或弃车逃离现场的一种行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部门要加大投入和

力度，严肃查处道路交通事故逃逸行为，以维护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侦破道路交通事故逃逸案的关键，就是寻找肇事逃逸

车辆和逃逸人。逃逸人可以通过遗留在现场的车辆有关信息查找，逃逸车辆的寻找和确定则需要可靠的痕迹物证信息证明。

一般来说，寻找和确定肇事逃逸车辆主要是通过对人体撞击伤、碾压伤、人体衣着痕迹、地面轮胎痕迹、车体撞击痕迹，以

及各种散落物、附着物的检验鉴定来认定。人体撞击伤部位的高度可反映撞击部位的高度，据此可以推断车辆的类型；车轮

从人体碾压过，在体表可形成与胎面花纹相似的皮下出血，据此基本可以观察到肇事逃逸车辆的轮胎花纹类型、轮胎宽度等，

进一步可以推断肇事逃逸车辆的类型。人体衣着上的轮胎印痕常比皮肤上的更加清楚，它是由轮胎花纹的凸出部位形成的。

由于轮胎花纹不同，磨损、机械损伤痕迹不一，印痕常能反映出轮胎特征，故可以由此推断车辆类型或准确认定车辆。地面

轮胎痕迹也是通过印压在地面上的轮胎痕迹，辨识其花纹特征、磨损和机械损伤特征，推断车辆类型，或准确认定车辆。 

车体撞击痕迹能够反映车辆碰撞时撞击部位相互间的印压痕迹。印压立体痕迹的几何形状和印压的字母、数字等内容，

可以帮助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人员确定肇事逃逸车辆的特点，以准确认定肇事逃逸车辆。散落物痕迹包括玻璃、油漆、车体部

件等。玻璃硬而脆，再软化温度内不易变形，散落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打碎的玻璃碎片能拼回原来的形状，因此只要对现

场玻璃和嫌疑玻璃进行比对，如果断面能够吻合，则可以认定嫌疑车辆就是肇事车，即由散落玻璃断面的机械吻合同一认定。

车辆碰撞过程中会使车体表面油漆整片抛离、脱落遗留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油漆碎片由一定的外部形状，待查获嫌疑车辆

后检验车体痕迹，然后用油漆碎片进行比对和拼合，确认油漆碎片的分离线和分离断面与嫌疑车辆上油漆脱落处得分离线和

分离断面是否吻合，以作同一认定。通过车体散落部件进行车辆认定工作则要简单，只需拼合散落部件与嫌疑车辆损坏部位，

检验分离断面形态即可做出是否同一的认定。 

附着物痕迹主要是车体油漆附着、衣着纤维附着、法医物证附着、地面轮胎痕迹附着等。车辆碰撞后会在对应车辆、人

体或其他物体表面留下微量油漆附着，勘验检查人员可以利用这些附着油漆，通过分析检验确定其化学成分、层次结构特征

等，进而确定肇事逃逸车辆类型；若肇事车辆油漆反复修补过，油漆具有特殊性，则可以达到认定车辆的效果。通过对道路

交通事故现场提取的纤维物证，与取自肇事嫌疑车辆上附着的微量纤维物证进行比对检验，纤维种属一致的结论，可以作为

确定肇事嫌疑车辆的重要依据。通过对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提取到的，与取自肇事嫌疑车辆上附着的、怀疑是人的血痕、毛发、

皮肤、组织等生物检材的检验，可以确定被检验的嫌疑车辆是否就是肇事车辆。道路交通事故现场遗留的车辆制动留下的拖

痕附着有轮胎胎面胶微细颗粒，这些橡胶微粒可以用现代分析仪器确定其成分和定量组成，再同嫌疑车辆的轮胎进行比对检

验，就可以确定肇事嫌疑车辆轮胎是否与现场遗留轮胎微粒相同的科学结论。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还有很多其它应用，如通过现场痕迹特点确定是否交通事故，通过嫌疑人体表玻璃附着、方

向盘指纹、踏板足迹确认驾驶人等。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还可以为道路交通事故的再现、重新构建道路交通事故现场

提供重要依据：结合对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所有的痕迹信息物证的位置和状态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分析，以及对痕迹信息的勘

验检查、分析结论的利用，联系所获取的相关客观事实，合乎逻辑的以抽象、形象或实物模拟的方式，再现道路交通事故发

生过程，重新构建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有助于整体上把握道路交通事故的真实情况，以探明与之相关的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和

责任。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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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范围的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数量大，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和不安。能否快速准确、公正合理的处理交通事故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

展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是关系到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大事。为了解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痕迹信息辨识与应用水

平低和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数量越来越多、情况越来越复杂之间的矛盾，必须提高交通事故处理的效率和质量。这一方面依赖

人力财力的大量投入，另一方面也是依赖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辨识与应用水平的提高。只有加强对道路交通事故现

场痕迹信息形态、特点的认识，并且熟知其应用方向，才能有效提高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辨识与应用的水平，也就才

能提高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的水平，促进道路交通运输的健康发展。本文系统全面阐述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的分类、

特点及其应用，内容贴近实践工作，可操作性强；但本文没有能够结合公安计算机应用技术，没有涉及目前主流的道路交通

事故处理软件，因此具有一定的滞后和传统性。下一步将继续深入研究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痕迹信息，并结合计算机应

用软件，从信息技术中挖掘潜力，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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